
 1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內政部(營建署)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(

下稱墾管處)分別為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

主管建築機關應深知國家公園法及建築法

相關規定，既明知「關山園區BOT案」為「

關山綠園生態休閒園區」與「墾丁藝術村

」兩案整併，且二基地間相隔10米鄉道，

不僅於招商文件中未分別明示建蔽率，且

綠覆率之規定亦與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決

議不符；另本案工作小組成員因無建管人

員參與，致未能先行審查投資計畫書是否

符合規定，又營建署及墾管處均係甄審委

員成員，於甄審時亦未要求投標廠商檢討

建蔽率、綠覆率、容許使用項目及建築物

高度限制等，即逕予評選，迄至議約階段

，始察覺最優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所提藝

術園區建蔽率不合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規

定，致生紛爭，均核有疏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「關山生態文化藝術休閒園區BOT案(下稱關山園區

BOT案)」原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(下稱促參法)

，分別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(下稱墾管處)於民國(下略

)91年自辦之「關山綠園生態休閒園區BOT案」，及同年

11月底屏東縣政府函文墾管處要求無償撥用該處土地所

規劃之「墾丁藝術村BOT案」，二案基地並分別經內政部

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(下稱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)第53次

及第55次會議同意變更為遊憩區(遊23及遊24)。迄93年4

月20日內政部蘇前部長嘉全巡視該部營建署(下稱營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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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)時指示該二案合併招商，同年8月9日並經國家公園計

畫委員會第60次會議決議「原則同意」在案。墾管處遂

於93年10月召開「關山園區BOT案」甄審委員會第1次會

議，並成立工作小組。94年10月23日甄審委員會資格審

查暨第1次綜合評審會議，選出年代關山園區投資聯盟(

嗣經申請設立為佳年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，下稱佳年

公司)為最優申請人。迨墾管處與佳年公司議約時發現該

公司所提投資計畫書之「文化藝術園區」建蔽率不合墾

丁國家公園計畫規定(5%)，為確保投資廠商能依執行投

資計畫書興建及營運，遂於契約書增列第24條附帶條款

，請墾管處辦理個案變更，惟若個案變更未通過，則由

佳年公司依墾丁國家公園第二次通盤檢討計畫修正執行

投資計畫書，並以該修正執行投資計畫書經甄審委員會

決議並報請內政部核定為契約之生效成就條件。 

嗣因墾管處所提送之變更案未能通過國家公園計畫

委員會審查，佳年公司遂依契約辦理修正執行投資計畫

書，經甄審委員會審查決議「原則通過」，並經墾管處

函報營建署轉內政部核定；惟營建署以承商提高生態休

閒園區建蔽率，有違公帄性原則，而不予核定。佳年公

司則認為修正之執行投資計畫書總開發量體維持不變，

並經甄審委員會審查通過，應已符合法律及契約要求，

且「契約公帄性」應以整體招商文件而論，除非執行投

資計畫書有違法之處，否則營建署不應再逾越權限要求

該公司更改建蔽率。 

案經營建署於98年9月28日及墾管處於同年10月15

日分別召開研商會議未獲共識，同年10月27日內政部函

請墾管處依契約辦理合意終止契約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

由終止契約，墾管處則分別於98年10月30日、98年12月

10日、99年2月10日三次函文佳年公司解約；惟佳年公司

認為內政部以本案生態園區不修正為原提建蔽率1.14%



 3 

而函請墾管處逕為解約，係違反促參法第12條規定等情

，致本案延宕迄今未能執行，該公司並質疑本案之招商

、評審、議(締)約、核定、協商等作業疑有闕漏而陳訴

到院。案經本院調查竣事，綜整內政部所涉疏失如下： 

一、內政部(營建署)及墾管處分別為國家公園主管機關

及主管建築機關應深知國家公園計畫相關規定，既明

知「關山園區BOT案」為「關山綠園生態休閒園區」

與「墾丁藝術村」兩案整併，且二基地間相隔10米道

路(161號鄉道)，於招商文件之規劃開發原則中未分

別將建蔽率明確揭示，且綠覆率之規定亦與國家公園

計畫委員會決議不符，均有疏失。 

(一)按國家公園法(61年6月13日公布)第3條：「國家公

園主管機關為內政部。」第4條：「內政部為選定

、變更或廢止國家公園區域或審議國家公園計畫，

設置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……。」第8條：「本法

有關主要名詞釋義如左：……二、國家公園計畫：

係指供國家公園整個區域之保護、利用及開發等管

理上所需之綜合性計畫。三、國家公園事業：係指

依據國家公園計畫所決定，而為便利育樂、觀光及

保護公園資源而興設之事業。……」及第11條：「

國家公園事業，由內政部依據國家公園計畫決定之

。」「前項事業，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執行；必要

時，得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團體經國

家公園主管機關核准，在國家公園管理處監督下投

資經營。」同法施行細則(72年6月2日修正)第3條

：「依本法第7條規定報請設立國家公園，應擬具

國家公園計畫及圖……。」第4條：「國家公園計

畫經報請行政院核定後，由內政部公告之，並分別

通知有關機關及發交當地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公所

公開展示。」第5條：「國家公園計畫實施後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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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公園區域內，已核定之開發計畫或建設計畫、

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，應協調配合國家

公園計畫修訂。」及第6條第2項：「依本法第7條

變更國家公園計畫，準用第3條及第4條之規定。」

除明定內政部為國家公園主管機關、國家公園管理

處之職責，並明示國家公園計畫之拘束力。另按建

築法第2條：「主管建築機關，在中央為內政部；

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(市)政府。

」「……如以特設之管理機關為主管建築機關者，

應經內政部之核定」及內政部85年2月9日(85)法內

營字第8507942號函(要旨：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內之

各項建築行為由國家公園管理處主管)，內政部係

中央主管建築機關，墾管處則為墾丁國家公園範圍

內之主管建築機關。 

(二)「關山園區BOT案」基地概況： 

１、生態休閒園區：位於南側，經內政部國家公園計

畫委員會第53次會議同意變更為「遊憩區」(遊 

23，其建蔽率不超過5%、建築高度不超過11公尺

)，並經行政院以 92年 12月 29日院台內字第

0920068654號函核定(遊23)個案變更計畫書，內

政部以93年1月13日台內營字第0930081561號公

告「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分區使用(遊23)個案變更

計畫書」，並自93年1月19日起生效。基地範圍包

括恆春鎮龍泉水段第372-1、372-2、624、625- 11

、626、625、373-1、624-1、625-12號等9筆地

號土地，面積合計69.66公頃。 

２、藝術園區：位於北側，經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

員會第55次會議同意變更為「遊憩區」(遊24，

其建蔽率為5%、綠覆率70%以上)，並經行政院以

93年4月8日院台內字第0930016935號函核定(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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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)個案變更計畫書。基地範圍包括恆春鎮龍泉

水段第377-1、372、377-24、366-1地號等4筆地

號土地，面積計14.18公頃。(註：此處並未說明

「綠覆率」之定義，惟「綠覆率」一般係指綠地

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。) 

３、由投資計畫書「第五章 整體規劃設計暨興建計

畫」可知，「關山生態文化藝術園區」為「關山

綠園生態休閒園區」與「墾丁藝術村」兩案整併

，兩塊基地間相隔10米道路(鄉161號道路)，目

前已變更為遊23與遊24。 

(三)「關山園區BOT案」招商文件「第一部分 申請須知

」之「第一部分 總說明 1.1.1 三、聲明事項(一)

」明定：「本『申請須知』未訂定事項，悉依『促

參法』及其相關法規、『國家公園法』、『墾丁國

家公園計畫書』及相關法規辦理。」及「1.3.3 一

、基本規範」亦明定：「申請人於自擬投資計畫書

……時，除須依照『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』，並參

據本案先期計畫書及相關法律所規定之事項外，悉

依本案興建營運契約之規範執行。」另招商文件申

請須知「1.3.3 一、基本規範」對於規劃開發原則

，既先敘明本案係「開發為生態休閒園區、藝術園

區兩大分區」，惟其前段僅明示「生態休閒園區之

主要設施淨建蔽率須為5%以下」，後段卻又說明「

整體園區(含生態休閒園區、藝術園區)之綠覆率須

於40%以上」，竟略而不提「藝術園區」之建蔽率

，僅管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業明定藝術園區(遊24)

之建蔽率亦為5%，惟查，該「規劃開發原則」整段

文辭，確易造成投資廠商之誤解。 

(四)另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55次會議決議業明白揭

示藝術園區(遊24)之建蔽率為5%、綠覆率70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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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經行政院核定在案，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58

次會議另說明「有關綠覆率40%係指林地覆蓋，並

非草地。本案範圍內若屬坡度超過5%之山坡地，則

應有50%之林地覆蓋」。嗣後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

雖未明定綠覆率，然查「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」係

依國家公園法規定為審議國家公園計畫所設置，其

決議當具一定效力，「關山園區BOT案」招商文件

僅說明「整體園區(含生態休閒園區、藝術園區)之

綠覆率須於40%以上」，顯與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

第55次及第58次會議決議不盡相合，恐增日後執行

上之困擾。 

(五)「關山園區BOT案」招商文件係經甄審委員會審查

並由墾管處函報內政部，經內政部以93年11月30日

台內營字第0930087537號函復「原則同意」在案。

經查本案甄審委員會係由當時之營建署署長召集

，甄審委員成員除學者專家外，並包括營建署國家

公園組組長、墾管處處長及副處長等，係國家公園

主管機關相關首長，應深知國家公園法相關規定，

既明知「關山園區BOT案」為「關山綠園生態休閒

園區」與「墾丁藝術村」兩案整併，且二基地間相

隔10米道路(161號鄉道)，於招商文件之規劃開發

原則中不僅未分別明示建蔽率，且綠覆率之規定亦

與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決議不符，均有疏失。 

二、墾管處所成立之工作小組成員因無建管人員參與，致

未能先行審查核算投資計畫書是否符合相關規定；又

營建署及墾管處均係甄審委員成員，於甄審時亦未要

求投標廠商檢討建蔽率、綠覆率、容許使用項目及建

築物高度限制等，即逕予評選，迄至議約階段，始察

覺最優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所提藝術園區建蔽率不

合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規定，亦有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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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「關山園區BOT案」招商文件「第三部分 評審辦

法」「3.2.1 投資計畫書內容」至少應包括「四、

興建計畫，包括如下：(一)土地使用分區計畫。

……(三)建築及景觀配置計畫。(四)動線系統計畫

。(五)交通及環境影響分析。(六)公共設施、保育

區興闢及維護管理計畫。」另「3.2.2 投資計畫書

給分標準」，如「表3 綜合評審之評審標準」所示

，「評審項目」「2.開發事業計畫」配分權重占40%

，其審查重點即包括「興建計畫(含綠建築、生態

工法)」等，且按「3.2.4 評定方法」規定：「投

資計畫書評分權重占總權重90%，權利金權重占總

權重10%」。 

(二)「關山園區BOT案」於93年12月13日至94年3月7日

辦理第1次公告招標，因無廠商提出申請而流標；

經修正招標文件後，於94年8月1日至9月30日辦理

第2次公告招標，計有年代關山園區投資聯盟(即佳

年公司)及立德關山生態園區渡假投資聯盟(下稱

立德聯盟)二家廠商投標。同年10月23日經甄審委

員會資格審查暨第1次綜合評審會議，選出佳年公

司為最優申請人，立德聯盟為次優申請人。 

(三)經查，佳年公司所提之投資計畫書「第五章 整體

規劃設計暨興建計畫」對於「基地區位與範圍」說

明略以：「『關山生態文化藝術園區』為『關山綠

園生態休閒園區』與『墾丁藝術村』兩案整併，兩

塊基地間相隔10米道路……，目前已變更為遊23與

遊24」、「園區由鄉161道所分隔之西北側基地，

占地約為14公頃，其主題設為本園區之藝術園區」

、「南區之園區則約有68公頃，其主題設為本園區

之生態休閒園區」，對於「空間內容與空間量」則

說明「本規劃整體建蔽率約為 3.41%，容積率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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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7%」、「藝術園區建築面積約19,970帄方公尺

，樓地板面積約21,970帄方公尺；文化休閒園區建

築面積約7,740帄方公尺，樓地板面積約15,990帄

方公尺。」至於另一廠商立德聯盟所提之投資計畫

書，由其「興建計劃」之「成本估算及控制計畫」

概算可得，生態休閒園區之樓地板面積約48,725帄

方公尺、藝術園區之樓地板面積約17,013帄方公尺

，並無相關建蔽率檢討資料。 

(四)「關山園區BOT案」招商文件「申請須知」規定，

廠商所擬之投資計畫書須依促參法、國家公園法、

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等相關法規辦理。惟查，墾管

處為協助本案甄審委員會辦理與評審有關作業，而

於93年10月20日所成立之工作小組，其成員除承辦

課(企劃經理課)課長及承辦技士外，僅包括秘書室

、會計室及政風室人員，並無建管人員(在當時應

屬工務課)參與，致未能先行審查核算廠商所提投

資計畫書是否符合國家公園法相關規定；又本案資

格審查暨第1次綜合評審會議係由當時之營建署署

長召集，出席之甄審委員並包括營建署國家公園組

組長、墾管處處長、副處長等，皆係國家公園主管

機關及主管建築機關之首長，對於建築法規中「建

築基地為道路分隔者，不視為同一宗土地」乙節(

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1項第1款後

段)應知之甚詳，亦未要求投標廠商依國家公園法

相關規定檢討建蔽率、綠覆率、容許使用項目及建

築物高度限制等，即逕予評選，迄至議約階段，始

察覺最優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所提藝術園區建蔽

率不合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規定，亦有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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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內政部(營建署)及墾管處分別為國家公

園主管機關及主管建築機關應深知國家公園法及建築法

相關規定，既明知「關山園區BOT案」為「關山綠園生態

休閒園區」與「墾丁藝術村」兩案整併，且二基地間相

隔10米鄉道，不僅於招商文件中未分別明示建蔽率，且

綠覆率之規定亦與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決議不符；另本

案工作小組成員因無建管人員參與，致未能先行審查投

資計畫書是否符合規定，又營建署及墾管處均係甄審委

員成員，於甄審時亦未要求投標廠商檢討建蔽率、綠覆

率、容許使用項目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等，即逕予評選，

迄至議約階段，始察覺最優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所提藝

術園區建蔽率不合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書規定，致生紛爭

，均核有疏失，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

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
